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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县电力行政联合执法领导小组
办 公 室 文 件

南华县电力行政联合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开展 2022 年电力安全隐患

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级有关单位、楚雄南华供电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州安全生产会议精神，根据

《安全生产法》相关规定，落实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和电力

设施产权单位的主体责任，在 年电力安全隐患整治基础上，

进一步做好电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切实消除电力行业安全

隐患，守牢安全红线、底线，保障全县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

供电，决定开展南华县 年电力行业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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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全面开展电力设施安全隐患排查、整治。范围包括高

低压电力线路，电力电缆通道安全隐患；变、配电设施周边场所

可能存在危及电力设施及其辅助设施的安全隐患。

（二）消除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各种违章作业、违章种植超高

树竹，违章建 构 筑物，以及变电站所周边区域堆放危险化学品。

漂浮物、易燃易爆物品等危及电网安全运行的隐患。

（三）按 分层分级 和 属地化 原则，在各乡镇开展隐患整

治工作的基础上，南华县发展和改革局对整治工作的 重点、难点、

痛点 进行督办和协调。

（四）将电力安全隐患整治工作重心，逐步由 治 向 防 转

变。确保电网长期安全稳定运行，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，从而

保障地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排查整治时间从 2022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，分三

个阶段实施。

1.隐患排查阶段（2022年 2月 28日前完成）

电力生产经营单位（电力设施产权单位）是电力设施安全隐

患排查治理的责任主体，要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优先安排人

员和资金治理重大隐患，按照要求全面开展电力设施外部通道环

境安全隐患自查，对重要输电、配电通道、重要变电站进行重点

排查。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，要立即督促整改，形成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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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排查、整改、消除的闭环管理机制。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，

要建立台账，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明确完成整改时间。在隐

患未清除前，要加强监控落实防范、控制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楚雄

南华供电局）

2.集中治理阶段（2022年 3月 1日-11月 30日前完成）

各乡镇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，成立电力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小

组，明确相关人员负责此项工作，按照楚雄州电力安全隐患处置

机制开展排查出的重大电力安全隐患治理工作。对照《南华县

年 及以上电力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清单》、《南华县

年 及以下电力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清单》开展隐患整治。对

线路、电力电缆通道及变、配电设施保护区各类违章建筑、违章

施工、种植树木，采石放炮，挖沙取土等行为进行有效制止，及

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确保电网安全运行。（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

民政府、县级各成员单位、楚雄南华供电局）

3.验收阶段（2022年 12月 30日前完成）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楚雄南华供电局、要认真总结专项整治工

作的成效与不足并于 年 月 日前将隐患排查整治工作

总结报送县电力行政联合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南华县发展和改

革局）。（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、楚雄南华供电局）

由南华县电力行政联合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，各乡镇人

民政府、楚雄南华供电局配合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情况进行督查，

对排查整治工作开展不力、未按要求清除隐患责任单位报县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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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。（责任单位：南华县发展和改革局、楚雄南华供电局）

（二）电力生产经营单位（电力设施产权单位）每月将电力

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报县电力行政执法领导小组办公

室；每季将电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材料，报县

电力行政联合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。（内容包括：①工作开展情

况。②存在的问题。③需要县电力行政联合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

协调处理的事项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辖区的电

力设施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严格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

抓失职追责 的要求，落实责任，切实加强对电力安全隐患整治组

织领导和协调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安全生产的监管责任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认真履

行行业监督管理职责，坚持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、 谁主管、谁负

责 和 谁的地盘谁负责 的原则，根据辖区范围内电力安全组织做

好电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工作。通过重点督导、挂牌督办、

现场推进等措施，强力推进电力安全隐患的整治，坚决扛起防范

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。

（三）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。楚雄南华供电局、其

他电力生产经营单位和电力设施产权单位，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、

《刑法修正案》相关规定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，切实

做好电力安全隐患的排查、治理工作。积极向属地电力行政联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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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联系汇报电力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情况和需要协调处理的问

题，对于相关部门与协调达成整改意见的安全隐患要立即落实整

改措施。

（四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级各成员单位、

楚雄南华供电局要加强沟通、交流、建立健全联合整治、预防电

力安全隐患的长效机制、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。相关部门在

施工许可、住房建设审批时要按《云南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和

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规范电力设施保护区安全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 楚政办函〔 〕 号 的规定和要求，组织有关

部门开展现场勘查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要经电力行政主管

部门同意。南华县发展和改革局是辖区内电力行政管理部门。要

按规定做好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施工防护方案的审批和检查。产权

单位要按要求装设电力设施保护区的标志牌，并将保护区标志牌

纳入运行维护范畴。

（五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级各成员单位、

楚雄南华供电局要结合实际，利用报纸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互

联网等各种媒介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的法律法规，对危及、危害电

力设施安全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不断增强公民依法护电意识，努

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附件 南华县 年 及以上电力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清

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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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南华县 年 及以下电力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清

单

联系电话：（ — ，钱光菊： ）

南华县电力 导小组办公室

（南华 局代章）

南华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